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虚拟货币涉刑事犯罪研究系列（十四）：

虚拟货币涉传销犯罪案件，应如何审查犯罪嫌疑人、被告人的供述和辩解？

作者：杨天意律师，专注于新型经济犯罪、金融犯罪案件的辩护与研究，广东广强
律师事务所经济犯罪辩护与研究中心秘书长

虚拟货币涉传销犯罪案件，卷宗浩如烟海。笔者曾办理过的此类案件中，卷宗少则
数十本，动辄上百本。究其原因，是因为传销类案件作为涉众型案件，具有涉案人
数多、涉案资金巨大的特点。数十位犯罪嫌疑人、被告人的供述，上百位证人的证
词，再加上上亿资金的流水、一整柜的文件，这些足以让阅卷工作变成一项浩大的
工程。作为辩护律师，在面对此类案件繁重的阅卷工作时，唯有高效地阅卷才能保
证办案的质量及效率。

笔者认为，高效阅卷的第一步，就是要从犯罪嫌疑人、被告人供述和辩解入手，通
过审查犯罪嫌疑人、被告人供述和辩解来来梳理、归纳案件基本客观事实，原因有
以下两点：

第一，这在很大程度上与我国目前侦查机关的办案风格有关。在刑事案件案发后，
公安机关首先要做的，就是对犯罪嫌疑人进行抓捕。以便于第一时间了解犯罪嫌疑
人所从事犯罪活动的情况；

第二，犯罪嫌疑人、刑事被告人作为犯罪活动的实施主体，其对于案件情况的供述
能够直观反映出案件的客观事实。

因此，笔者认为，犯罪嫌疑人、被告人供述和辩解是进行阅卷工作首先要审阅的一
类证据。

那么，对于犯罪嫌疑人、被告人供述和辩解，我们应如何进行审查，又应当如何制
作阅卷笔录？

首先，应梳理供述中的事实脉络，整理归纳客观事实。

对于虚拟货币涉嫌传销案件的犯罪嫌疑人、被告人，侦查人员在讯问时，通常首先
会让犯罪嫌疑人讲述其实施犯罪活动的具体情况，并就其关注的问题进行具体的讯
问。对于这一部分的供述，是我们阅卷的时候首先要关注的内容。具体而言，我们
通过这一部分的阅卷，要掌握犯罪嫌疑人、被告人实施犯罪活动的时间、地点、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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与人、事实行为、主观动机、犯罪对象、犯罪结果等等。通过对这些内容的归纳和
整理，我们对案件情况便已经有了初步的了解。

在审查犯罪嫌疑人、被告人的过程中，我们也应重点关注并归纳两方面的事实：

其一，与虚拟货币相关的事实，包括虚拟货币的技术来源、发行方式等，审查虚拟
货币的价值属性。

其二，与传销模式相关的事实，包括传销的层级、推广方式、是否收取入门费、人
头费等。

关于这部分内容，笔者认为应当在阅卷笔录中明确、清晰地整理出来，以便于我们
全面掌握案件全貌。

其次，应着重审查犯罪嫌疑人、被告人笔录的前后一致性。

犯罪嫌疑人、被告人的供述与辩解是否具有一致性，既是侦查人员关注的重点，也
是辩护律师开展辩护工作的重要内容。所谓“一致性”，是指犯罪嫌疑人、被告人
对某一问题的多次供述与辩解是否前后一致，有无前后矛盾的情况出现，是否能够
保持供述和辩解的稳定性。

供述与辩解的一致性，可以反映出犯罪嫌疑人、被告人基于心理状态、精神压力的
变化，对某一问题供述和辩解的差异性。对于案件的关键事实部分，犯罪嫌疑人在
初次讯问时可能对侦查人员进行隐瞒甚至欺骗，而随着心理防线的逐渐崩溃，对于
事实的陈述可能会逐步深入。也可能存在犯罪嫌疑人、被告人一开始如实供述，最
后却翻供的情况。

我们在审阅供述与辩解的时候，应当关注供述与辩解出现变化的时间节点，并在阅
卷笔录中予以标明，以便于我们考察其供述与辩解出现变化的原因，并审查对于这
一问题的供述能否予以采信。

再次，应关注具有猜测性、主观性的供述。

在虚拟货币涉传销犯罪案件中，由于此类案件通常是涉案人数较多的集团犯罪案件
，侦查人员对犯罪嫌疑人、被告人的讯问过程中，会就其他涉案人员涉嫌犯罪的情
况讯问犯罪嫌疑人、被告人。而犯罪嫌疑人、被告人在对其他涉案人员涉嫌犯罪的
情况进行供述时，可能会出现带有强烈主观色彩的或是具有基于主观臆断的结论性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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、猜测性、评论性的观点。

笔者认为，类似于这样的供述，对于其所指向的犯罪嫌疑人、被告人通常都是极为
不利的，但这样的供述并不符合证据客观性的要求。在阅卷笔录中，我们应当对这
部分内容予以单独提炼，以便在质证过程中对其“三性”进行审查。

最后，应审查审讯过程中是否存在诱供、骗供、刑讯逼供等违法行为。

侦查人员在讯问过程中可能会出现违法行为，例如采取疲劳审讯、刑讯逼供等方式
强迫犯罪嫌疑人、被告人进行有罪供述，或采取诱供、骗供的方式对犯罪嫌疑人、
被告人进行误导、诱导其进行有罪供述。

笔者认为，在审阅供述和辩解的材料中，我们要留意讯问时间以及提讯的记录能否
对应，判断是否存在疲劳审讯的情况；要关注侦查人员的发问方式，判断是否存在
诱供、骗供；如果出现当事人的供述存在重大前后不一的有罪供述时，应考察这一
阶段是否存在刑讯逼供或诱供、骗供的可能性。

以上内容由杨天意律师原创，如需转载，请注明作者及出处，感谢各位读者的赞赏
与支持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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